附件一：标的说明
1、 项目概况 
1、 工程地点：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研究所

2、 施工范围及内容：

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新风机组通风系统清洗、消毒；
空调通风的风管风道清洗、消毒；
风机盘管的清洗、消毒等施工。

3、 工期：工期总日历天数 15 天

4、 质量等级：合格，卫生检疫报告

5、质量要求：

1、《空调通风系统清洗规范》

2、《关于加强公共场所集中空调通风系统卫生监督管理的通知》（京卫

疾控字[2005]117号

3、《关于加强公共场所经营单位集中空调通风系统卫生管理的通知》京

卫疾控字[2005]208号

4、《公共场所集中空调通风系统卫生规定》（违法监发[2003]（25号）

5、《公共场所集中空调通风系统卫生管理办法》卫生部[2006]53号

二、标的、数量：
1号楼：

	名称
	数量
	单位
	备注

	风管管道
	9510.94 
	平方米
	

	风机盘管
	809
	台
	

	空气处理机
	25
	台
	

	风口
	809
	
	免费清洗


2、3号楼

	名称
	数量
	单位
	备注

	风管管道
	2166.34
	平方米
	

	风机盘管
	337
	台
	

	空气处理机
	24
	台
	

	风口
	337
	
	免费清洗


三、乙方承担的责任及工作内容：

1、乙方负责依据前期现场调研资料，针对新风机组及末端设备具体情况，制订详细的《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研究所新风机组及末端设备清洗工艺方案》，并报甲方审核修订后，作本合同附件，由甲乙双方共同签署执行。

2、乙方按照施工工艺清洗工艺，合理组织人员、设备、时间、保质、保量完成新风机组及末端设备清洗工程。

3、乙方负责在甲方提出施工质量异议后，及时向甲方予以答复直至甲方满意为止。

4、乙方负责完成清扫现场的风道工艺口的封闭，保温层的复原工作，保持天花板的整洁、并负责清理现场卫生。

5、清洗风机盘管清洗以后，待管子内壁完全干了，才能封口。

6、乙方在施工以前对所有的实验台进行成品保护，用塑料薄膜罩上所有的试验用品并对施工区域进行有效的防尘保护措施。

7、乙方负责新风机组及末端设备清洗工作完成后，向甲方提供全套清洗工艺资料及检测录像。

8、乙方负责新风机组及末端设备清洗工作完成后，向甲方提供全套清洗工艺资料及检测录像。

9、乙方在施工过程中损坏甲方的任何物品，乙方负有赔偿责任。

10、乙方清洗完每个房间时，需通知甲方对每个房间进行验收。
同时甲方委托丙方物业公司监督管理，并签署三方协议。
四、施工验收：

新风机组及末端设备清洗验收标准依据北京市地方法规标准验收执行，并出具卫生检疫报告。
五、结算依据：

中标后签订合同的合同价，及结算过程中的结算价，双方应服从我方审计部门或第三方审计单位的审计结果。
说明：附件二报价中应包含全部人工、材料、安装、检测等实施费用，以及管理费、保险费和税费等。应标人通过现场勘查认为服务内容与公告不符的，可另附表格标明。

２

